
臺北榮民總醫院處理員工性騷擾案件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本院承辦單位(人事室)接獲通報或受害員工提出疑似性騷擾案件 

將申訴書(紀錄)、處理案件注意事項、員工協助方案相關事項郵件傳送當事人或通報人 

會請申訴人所屬單位就案件發生經過、依本院性
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注意事項，採取立
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，提供書面報告 

人事室啟動員工關懷流程、告知當事人性騷擾申
訴流程及權益，若不申訴瞭解其有無難言之隱 

(事件發生 1年內)接獲申訴書 暫不提出申訴者： 
一、向當事人說明相關權利。二、簽請院長核定。 

不受理 
一、函復當事人。二、簽請院長核定。 

本院性騷擾事件專案調查小組(遵守不公開及不得違反保密義務 7日內開始調查) 

受理 

本院性騷擾事件評議小組審議(2個月內結案，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，並通知當事人) 

成立： 
一、作成懲處建議或責成被申訴人道歉或以口頭及

書面保證不得再有類似行為生或其他決議。 
二、被申訴人為本院員工，如作成懲處決議應移送

考績委員會審議。 
三、 屬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案件者，申訴調查報告

應依同法第 13條規定，函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。 

不成立： 
一、 通知雙方當事人並重申本院處理反對

性騷擾之嚴正立場。 
二、 屬性騷擾防治法第 2 條案件者，申訴

調查報告應依同法第 13條規定，函報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。 

不服，30日內提出再申訴 

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，向主管機關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

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者，向本

院性騷擾評議小組提出再申訴 


